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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 标 函

采联国际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我方确认收到贵方 功能材料与器件-气溶胶喷射封装仪 采

购 货 物 及 相 关 服 务 的 招 标 文 件 （ 项 目 编 号 ： SZDL2023001816

（CLF0123SZ13ZC44））， (投标人名称: 北京云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地址: 北

京市朝阳区东辛店 330 号东园文化创意广场 C305)。作为投标人已正式授权《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为我方签名代表，签名代表

在此声明并同意：

1. 我们愿意遵守采购代理机构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自愿参加投标，并已清楚

招标文件的要求及有关文件规定，并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全部责任

和义务。

2. 我们同意本投标文件的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 90 日历日

内有效。

3. 我们承诺从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起，本投标始终有效且不予撤销已递交的投

标文件。

4. 我们已经详细地阅读并完全明白了全部招标文件及附件，包括澄清（如有）

及参考文件，我们完全理解本招标文件的要求，我们同意放弃对招标文件提

出不明或误解的一切权利。

5. 我们同意提供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与评审委员会要求的有关投标的一

切数据或资料。

6. 我们理解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与评审委员会并无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

价的投标或其它任何投标，完全理解采购代理机构拒绝迟到的任何投标和最

低投标报价不是被授予中标的唯一条件。

7. 如果我们未对招标文件全部要求作出实质性响应，则完全同意并接受按无效

投标处理。

8. 我们证明提交的一切文件，无论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均为准确、真实、有效、

完整的，绝无任何虚假、伪造或者夸大。我们在此郑重承诺：在本次招标采

购活动中，如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

律责任，一律由本单位（公司）（企业）承担。



11

9. 如果我们提供的声明或承诺不真实，则完全同意认定为我司提供虚假材料，

并同意作相应处理。

10. 我们是依法注册的法人，在法律、财务及运作上完全独立于本项目采购

人、用户单位（如有）和采购代理机构。

11.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信函请寄：北京市朝阳区东辛店 330 号东园文

化创意广场 C305

备注：投标函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其

他内容不得擅自删改，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投标人：北京云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辛店 330 号东园文化创意广场 C305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刘子强

邮政编码： 100103 电话： 010-86399225 传真： 无

邮箱： ziqiang.liu@chinayuns.com

财务负责人或企业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刘子强 13910968151

开户银行名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渊潭支行

开户银行帐号：20000040946100029154246

开户银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美丽园中路 16 号

开户银行电话：010-88503010

日期： 202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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